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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總則 

一、 為使工作人員熟悉開票統計作業程序，確實做到正確第一、快速為先及早揭曉選

舉結果，特訂定本須知。 

二、 投票所於投票完畢後即改為開票所，其所需時間不得逾越 15 分鐘。 

三、 開票所開票時，除不可抗力之情事外，每張選舉票自檢票、唱票、記票等之過程

所需時間規定如下： 

(一) 每開 1 張選票所需時間為 3.6 秒，每百張不得逾越 6 分鐘，餘此類推。 

(二) 每個開票所所需開票時間： 

（1）不分組開票之開票所：依前述每張選票唱票時間標準，將各該種類所

需時間相加之和。 

（2）分組同時開票之開票所：依總統副總統選舉人數乘每張選舉票所需時

間加不分區立法委員選舉人數乘每張選票所需時間。 

四、 填寫投(開)票報告表及包封選舉票，所需時間不得逾越 15 分鐘。 

五、 各區選務作業中心應依照前項規定時間標準，計算出各投(開)票所完成開票作業

所需時間，同時應訂定各投(開)票所之開票結果送達時間標準表(如附件一)2 份，

除自行留存 1 份外，1份交給投(開)票所主任管理員，並促其於限定時間內辦理完

成。 

六、 各區開票統計中心電腦統計結果，最遲不得逾越當晚 10 時。 

 

貳、投票所改為開票所前之準備 

 

一、 開票所工作人員配置、開票場地安排，主任管理員應妥適調配。每一開票組，檢

票員 1 人、唱票員 1 人、記票員 1 人、整票計票員 1 人共 4 人；選舉人人數在 1,200

人以上者，檢票員 2 人、唱票員 2 人、記票員 2 人、整票計票員 2 人共 8 人。上

述工作之分配，主任管理員得視人力多寡分配之。對負責辦理統計者，應事先遴

選精於計算、認真負責之人員擔任。 

二、 開票時應將記票紙條黏貼於開票處牆壁或木牌上，同時應置備記票用之筆墨等物

品，以應需用。  

三、 主任管理員應責成領票處管理員利用投票截止前適當之空檔時間按選舉人名冊查

對「已領票數」與「發出票數」及「未領票數」與「用餘票數」，是否相符，並統

計確實數字，其後如再有選舉人來領票時，以倒扣方式計算，如後附統計表(附件

二)。 

四、 投票時間截止後，應由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將票匭密封，然後依選舉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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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查核「已領票數」與「發出票數」，及「未領票數」與「用餘票數」數量是否相

符，經核符後填具投(開)票報告表(投票部分)，並將「選舉人名冊」及「用餘票」

分別包裝，於封口處共同蓋章，待開票完畢後，一併送交區開票統計中心點收。 

五、 開票所與工作人員佈置圖如附圖例(附件三)。 

 

參、開票所開票作業 

 

一、 投票完畢後，主任管理員應立即會同主任監察員督促各工作人員將投票所改為開

票所，開票所應設置參觀席，備民眾入場參觀開票，非開票完畢，開票所門戶不

得關閉。 

二、 凡選舉人數在未滿 1,200 人者，得不分組開票；選舉人在 1,200 人以上者，應分 2

組同時開票。分 2 組開票時，先開總統副總統與區域立法委員(含原住民立法委員)

選舉票，再開不分區立法委員選舉票（開不分區立法委員選舉票時，應以 1 組進

行）；僅 1 組開票時，依總統副總統、區域立法委員及原住民立法委員、不分區立

法委員次序開票。 

三、 2 組同時開票，唱票時應避免誤聽、誤記之情事。 

四、 開票應依檢票、唱票、記票及整票計票作業程序進行，不得先整票後再行唱票或

計票。每一投票匭開票完畢，向參觀席參觀民眾展示空票匭。 

五、 開票應公開為之，並應逐張將選舉票中所圈候選人之號次、姓名或政黨名稱，用

國語高聲唱出「○號○○○1 票」或「○號○○黨 1 票」，記票員於唱票員每唱 1

票時，即在所唱之候選人記票紙上，由上而下在方格內，用粗線黑筆劃一筆，按

「正」字筆劃順序記錄，記票員並回唱「○號○○○1 票」，唱票員必須聽罷記票

員回唱後，再繼續唱票，以防誤失；兩組同時開票時，應唱出「總統○號○○○1

票」、「區域○號○○○1 票」（平原○號○○○1 票或山原○號○○○1 票）。唱票

之快慢，以達到記票與唱呼之配合為度。記票紙寫滿 1 張後再填貼 1 張記票紙並

於每張記票紙頂端用「阿拉伯數字」記名張數，以利記票。選舉同額競選時，其

開票亦應逐張唱名開票。 

六、 二種以上選舉同時辦理時，誤投票匭之選舉票，仍屬有效投票，應計入投票數並

依法認定其有效或無效。俟票匭選舉票均開票完畢，才填寫投(開)票報告表。 

七、 唱票員發現疑問票或無效票時，即交由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當場認定並應

繼續唱票，認定有爭議時，應交由全體監察員表決之，表決結果正反意見同數者，

該票應為有效票。 

八、 開票完畢後，最後一張之記票紙最後一個「正」字下方，應記載該候選人得票或

無效票之總票數，在記載總票數之前，應詳加計算並與整票計票員清點有效票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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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無誤後，再予計算記入，開票完畢後主任管理員應會同主任監察員填具投(開)

票報告表開票部分。主任管理員與主任監察員簽章後，當場儘速宣佈開票結果；

同時將該投(開)票報告表 3 份，其中第三聯立即張貼於開票所門口，其中 1 份應

先裝入投(開)票報告表專用袋由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簽章密封，先派工作

人員 1 人送回區開票統計中心核對無誤後輸入電腦，另 1 份俟開票所關閉後由主

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送回區開票統計中心，區開票統計中心收到主任管理員

送回的投(開)票報告表，應與之前收到的投(開)票報告表核對，2份報告表如有不

一致之處，應向主任管理員查明更正。 

九、 投(開)票報告表之填寫： 

（一） 投開票所編號、投開票日期、開票起止時間應確實填寫。 

（二） 候選人得票數及無效票數，依記票管理員與整票計票管理員相互核對正

確無誤後，填入各候選人得票數及無效票數。 

（三） 候選人(甲)得票數＋候選人(乙)得票數＋…=有效票數。 

（四） 有效票數＋無效票數=投票數。 

（五） 投票數＋已領未投票數=發出票數。 

（六） 發出票數＋用餘票數=原領票數。 

（七） 遇有投票數多於發出票數，或發出票數加用餘票數少於選舉人數（原領

票數）時，應據實於投(開)票報告表「其他有關事項」欄中註記。如有

投票數少於發出票數（即領票人數），其已領票數即列為「已領未投票

數」。 

十、 包封有效票、無效票、已領未投票、計票紙及投票通知單：每一種選舉之有效票

以每一候選人為單位，以 100 張為一疊，分為若干疊，合併包封裝入有效票袋（注

意應註明開票所編號、類別及票數），無效票以 100 張為一疊，分為若干疊，包封

裝入無效票袋，已領未投票裝入已領未投票袋，計票紙裝入計票紙袋，投票通知

單裝入投票通知單封袋。有效票袋、無效票袋、已領未投票袋、用餘票袋及計票

紙袋裝入總投票袋，每一紙袋均應由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於封口處加蓋印

章。 

 

肆、區開票統計中心作業 

 

一、 為加速開票統計作業，配合中央選舉委員會作業，各區皆採以電腦統計之方式辦

理。 

二、 開票統計中心作業流程圖如附件四。 

三、 開票統計中心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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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主任管理員與主任監察員抵達區開票統計中心時，應先索取投開票所繳

回選舉資料簽收卡(附件五)，並依照上列流程表程序，逐項辦理完成連

同蓋完章之簽收卡，交由專人收存。俟電腦開票統計中心登打人員輸入

投(開)票報告表確認無誤後，始得離去。 

（二） 主任管理員及主任監察員須確實依照流程及簽收卡之順序，依序辦理，

每站之受理人於確實辦理完成無誤後，再加蓋職章，以確認其所需繳送

之物品無漏失。 

（三） 計票作業流程： 

1、 初核處： 

（1） 投(開)票報告表初核處，應置備「各投(開)票所領用選舉票

數清單」若干份(附件六)，初核處人員先確實核對各該投(開)

票報告表所載各欄數字是否清晰一致，再依上開清單所載

「原領票數」與投(開)票報告表內「原領票數」數字核對相

符，經執行秘書核章後，由聯絡員於報告表右上角處填寫電

腦檢查碼再派專人將投(開)票報告表第一聯逕送電腦小組

小組長，由小組長核對內容是否與先前送回之第二聯是否相

符，二份報告表如有不一致之處，應向主任管理員查明更

正。

（2） 初核處人員不必核算各欄數字，亦不必固定審核某一投(開)

票報告表，避免造成瓶頸不順暢，以縮短審核時間。 

2、 電腦統計部分： 

（1） 中央選舉委員會委託廠商開發設計軟體程式，以採二次登打，

自動相互查核後，再自動彙計方式辦理。 

（2） 投(開)票報告表第一聯初核後，由專人送至電腦小組，由小

組長分派至某一網路工作站，由登錄員(一)登打該報告表各

欄之票數，以便進行檢視工作，此為第一次登打，之後該報

告表必須再交另一位登錄員(二)重覆相同之登打動作，此為

第二次登打，經二次登打皆核符無誤後，始經由檔案伺服機

進行票數之輸入彙計工作。 

（3） 為縮短開票統計時間，各區之網路系統利用數據機透過數據

專線，直接與中央選舉委員會中央計票機房之網路系統連線，

新北市選情中心亦可查詢票數之統計與檢視工作。 

（4） 各區於確定投開票所資料完成登錄，查詢送達情況，確定全

部送達後，須傳真「作業結束通知」至新北市選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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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北市選情中心於收到區選務作業中心「作業結束通知」時，

依序填寫「送達順序一覽表」，在確定全部行政區送達後即

傳真「作業結束通知」至中央選情中心。 

四、 人員配置及相關配備： 

（一） 初核處：配置 2至 10 人。 

（二） 電腦小組： 

1、 置小組長 1 名。 

2、 以 50個投(開)票所數為單位，配備2台網路工作站（即2次登打），

每一台工作站皆配置 1 人專辦票數登打工作。 

3、 各區網路硬體相關配備，數量如附件七。 

4、 置整表員 1至 2 人，聯絡員 1至 2 人。 

5、 預備人員 2至 4 人。 

五、 區開票統計之通報 

新北市選情中心可透過數據專線，隨時查詢各區開票結果，新北市選情中心於確認

各區已完成開票統計作業無誤後，傳真感謝函，各區選務作業中心於收到感謝函後

始可解散工作人員。 

六、 異常狀況之處理： 

（一） 區選務作業中心設備、線路、電力等發生狀況，無法繼續作業時，由聯

絡員通知相關人員(台電、中華電信、電腦工程師)儘速查修。 

（二） 區選務作業中心聯絡員應立即以電話通報新北市選舉委員會聯絡員，層

轉通報中央選情中心聯絡員。 

（三） 若於半小時內恢復正常，區選務作業中心聯絡員再以電話通報新北市選

舉委員會聯絡員，層轉通報中央選情中心聯絡員狀況解除。 

（四） 經半小時搶修，區選務作業中心仍無法電腦計票作業時，由聯絡員以電

話通報新北市選舉委員會，該區選務作業中心應將尚未登打之投(開)票

報告表傳真至新北市選情中心，若新北市選情中心可正常作業，由聯絡

員通知中央選情中心後開始登打該區未登打之投(開)票報告表。若新北

市選情中心無法正常彙總作業，由聯絡員通知中央選舉委員會並將未登

打之投(開)票報告表傳真至中央選情中心由中央選情中心登打。 

七、 各投(開)票報告表，送達至區開票統計中心最遲不得逾越當晚 9 時 30 分，區開票

統計中心辦理彙總統計時間，包括輸入最後一個投(開)票所票數後彙總時間，不

得逾越 30 分鐘。 

八、 各區開票統計中心，對於前項之開票結果統計表所列票數，應確實做到準確無誤，

不得有任何人為錯失情事發生，否則有關人員應予嚴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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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各區電腦統計人員，由區選務作業中心事先洽選具電腦知識且善於使用計算機者擔

任之，本機關無此人才者，亦應向他機關洽商調用。 

十、 為使各區開票統計人員，熟悉開票統計作業程序與統計要領，確實做到正確第一、

快速為先及早揭曉選舉結果，各區開票統計人員應參加本會舉辦之電腦統計作業

講習，並當場作實際模擬演練統計及測試工作，使其作法一致，熟諳統計作業。 

十一、 各區開票統計中心，雖已完成開票統計作業，但在未收到新北市選情中心傳真感

謝函前，仍須堅守崗位，不得擅離。 

 

伍、直轄市選情中心作業 

一、開票作業型態： 

（一）正常作業： 

1、 本次開票統計作業全市各區皆採以電腦統計之作業方式辦理，由中央

選舉委員會委託廠商開發設計軟體程式，以 2次登打，自動相互查核

後，再自動彙計方式辦理;新北市選情中心直接與中央選情中心電腦

資料庫之網路系統連線，故可隨時查詢各區開票結果及票數之統計並

作檢視工作。 

2、 經統計組檢視之各區開票統計情形，如已全部完成開票統計作業者，

即將該區統計資料，列印交組長、總幹事核閱後，正本由統計組留存，

另交付影印 5 份分送以下人員： 

(1) 一份送主任委員。 

(2) 一份送總幹事。 

(3) 一份送媒體聯繫組印送各媒體記者發佈選舉結果。 

(4) 一份送交綜合規劃組。 

(5) 一份送交選務聯繫組。 

3、 各區於確定投開票所資料完成登錄，查詢送達情況，確定全部送達後

登錄完成後，須傳真『作業結束通知』至新北市選情中心統計組，統

計組接收員於收到區選務作業中心『作業結束通知』時，依序填寫『送

達順序一覽表』，在確定全部區送達後，即傳真『作業結束通知』至

中央選情中心。 

4、 新北市選情中心統計組對全部行政區完成開票統計作業，經確認無誤

後，始傳真感謝函予各區，各區開票統計中心於收到感謝函後，始可

解散工作人員。 

5、 新北市選情中心透過數據專線隨時查詢各區開票結果，且於確認各區

已完成開票統計作業無誤並俟收到中央選情中心傳真感謝函通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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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可解散工作人員。 

（二）異常作業： 

1、 區選務作業中心設備、線路、電力等發生狀況，無法繼續作業時，由

聯絡員通知相關人員(台電、中華電信、電腦工程師)儘速查修。 

2、 承上，區開票統計中心聯絡員應立即以電話通報新北市選情中心聯絡

員，層報中央選情中心聯絡員。 

3、 若於半小時內恢復正常，依上述方式應層報狀況解除。 

4、 若經半小時搶修，區開票統計中心仍無法啟動電腦計票作業時，由聯

絡員以電話通報新北市選情中心並傳真狀況處理表，該區開票統計中

心應將尚未登打之投(開)票報告表傳真至新北市選情中心，若新北市

選情中心可正常作業，由聯絡員通知中央選情中心後，開始登打區未

登打之投(開)票報告表。若新北市選情中心無法正常彙總作業，由聯

絡員通知中央選情中心，並將尚未登打之投(開)票報告表，傳真至中

央選情中心，由中央選情中心登打。 

5、 區開票統計中心傳真機故障： 

則請改以電話通報方式辦理。 

6、 新北市選情中心對行政區接收之傳真機故障： 

先通知利用其他行政區之傳真機接收，若所有傳真機皆故障時，則通

知行政區改以電話方式通報。 

 

陸、附則 

 

一、 本須知未規定事項，依照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暨施行細則有關規定辦理。 

二、 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各區開票統計中心及直轄市選情中心之人員，依照本須知規

定辦理開票統計作業，認真負責且開票統計結果既正確又迅速圓滿完成者，酌予獎

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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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開票所佈置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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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9 屆立法委員選舉各區開票統計作業流程 

初核人員 登錄員 1 登錄員 2 聯絡員 

 

 

 

 

 

 

 

 

 

 

 

 

 

 

 

 

 

 

 

 

   

投(開)票

報告表 

送達 

登錄 

送達順序 

一覽表 

檢視核算 

投(開)票 

報告表 

清晰 

無誤？ 

人工狀況

處理 

第一次 

登錄 

正確？ 
第二次 

登錄 

正確？ 
自動列印

報告表 

歸檔 

傳真作業

結束通知 

登出系統 

Y 

N 

Y 

N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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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第 1 4 任 總 統 副 總 統 及 第 9 屆 立 法 委 員 選 舉 

        區 第      投 （ 開 ） 票 所 繳 回 選 舉 資 料 簽 收 卡     

順 序 （ㄧ）報告表初核處 （二）選票繳回處 （三）選舉用具繳回處 

完 成 時 間 時             分  時 分  時       分  

受理人簽章    

繳回資料及 

物 品 內 容 

1、 投(開)票報告

表 2 份 

2、 投(開)票報告

表副本領取清

冊 1 份 

3、 選舉人性別投

票統計表 1 份 

4、 總統副總統選

舉在國外之中

華民國自由地

區人民返國行

使選舉權情形

統計表 1 份 

 

1、 塑膠總袋（內含

有效票袋、無效

票袋、已領未投

票袋、用餘票袋

及計票紙袋裝

入總投票袋） 

2、 投票通知單 

3、 選舉人名冊 

1、圈選工具 

2、照明燈 

3、視障者投票輔助器 

4、手機放置盒 

5、其他文具用品 

6、主任管理員執行任

務確認表 1 份 

 

主任管理員：                簽章     主任監察員：                 簽章 

  

112



附件六 

各 投 開 票 所 領 用 選 舉 票 清 單 

選 舉 種 類 

領 用 選 舉 票 數 

投 開 票 所 編 號 

第 1 4 任 總 統 副 總 統 及 第 9 屆 立 法 委 員 選 舉 

總統副總統 

選舉 

立 法 委 員 選 舉 不分區 

立法委 

員選舉 
區 域 

平 地 

原 住 民 

山 地 

原 住 民 

第       號      

第       號      

第       號      

第       號      

第       號      

第       號      

第       號      

第       號      

第       號      

第       號      

第       號      

第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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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投開票所數 
電腦登錄

人員數 

個人電

腦台數 

雷射印表

機台數 

備援印表機

台數 

新北市選委會  6 7 2 0 

石門區 10 2 3 1 1 

三芝區 18 2 3 1 1 

淡水區 93 4 5 1 1 

八里區 18 2 3 1 1 

林口區 50 4 3 1 1 

泰山區 47 2 3 1 1 

五股區 47 2 3 1 1 

蘆洲區 103 6 7 2 0 

三重區 236 10 11 2 0 

新莊區 245 10 11 2 0 

樹林區 111 6 7 2 0 

鶯歌區 50 4 3 1 1 

板橋區 334 14 15 3 0 

中和區 244 10 11 2 0 

永和區 138 6 7 2 0 

土城區 142 6 7 2 0 

三峽區 68 4 5 1 1 

新店區 174 8 9 2 0 

深坑區 16 2 3 1 1 

石碇區 13 2 3 1 1 

坪林區 10 2 3 1 1 

烏來區 6 2 3 1 1 

金山區 19 2 3 1 1 

萬里區 16 2 3 1 1 

汐止區 111 6 7 2 0 

平溪區 12 2 3 1 1 

瑞芳區 46 2 3 1 1 

雙溪區 18 2 3 1 1 

貢寮區 18 2 3 1 1 

合計 2,413 128 164 4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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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14414114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任總統副總統及第任總統副總統及第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9999 屆立法委員選舉新北市選情中心設置計畫屆立法委員選舉新北市選情中心設置計畫屆立法委員選舉新北市選情中心設置計畫屆立法委員選舉新北市選情中心設置計畫    

    

一、 依據：第 14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9 屆立法委員選舉新北市開票統計作業須

知。 

二、 目的：提供各候選人查詢於各行政區所得票數，並透過大眾傳播媒體迅速

向民眾報導。 

三、 設置時間：民國 105 年 1 月 16 日（星期六）。  

四、 設置地點：新北市選舉委員會 3 樓禮堂。 

五、 場地佈置、動線與設備： 

(一)選情中心主要劃分為 3 區： 

1. 第一區：統計組、綜合規劃組及選務聯繫組。 

2. 第二區：貴賓席、記者席及本會工作人員。 

3. 第三區：參觀席設 150 席。 

（1） 每位候選人得推派代表 1 人計 87 席（含總統 3 席、區域

立委 61 席、原住民立委 23 席）。 

（2） 各政黨推派代表 2 人計 36 席(全國不分區計有 18 個政

黨)。 

（3） 民眾憑身分證登記自由參觀，額滿為止。 

（二）設備：共設置電話 25 部、電話傳真機 8 部、網路系統 4 線（網點 20

個，含有線及無線）、影印機 6 台、彩色電視機 6 部，其使用分

配如下： 

1. 統計組：電話 8 部、電話傳真機 3 部（另由中央選委會提供電腦 7

部及印表機 2 台）。 

2. 綜合規劃組：電話 2 部、電話傳真機 1 部、影印機 4 台。 

3. 選舉人名冊組：專線 1 部、電話 2 部(納入總機系統)。 

4. 貴賓席：電話 3 部、電話傳真機 1 部、彩色電視機 2 部。 

5. 選務聯繫組:電話 2 部。 

6. 媒體聯繫組:電話 2 部。 

7. 記者席：電話 5 部、電話傳真機 3 部、影印機 2台、網路系統 4 線

（網點 20 個）。 

8. 參觀席：彩色電視機 2 部。 

9. 主委辦公室:彩色電視機 1 部。 

10. 警衛安全組：彩色電視機 1 部、塑膠椅 200 張。 

六、人員編組及任務分工： 

(一)人員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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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情中心置總指揮 1 人，由本會主任委員擔任。總幹事 1 人，由本會

總幹事擔任，副總幹事 1 人，由本會副總幹事擔任，秘書、專員若干

人，分別由本會秘書、專員擔任。下設 8 組： 

1. 綜合規劃組：置組長 1 人，組員若干人，由本會遴選適當人員擔任。 

2. 選舉人名冊組:置組長 1 人，組員若干人，由本會遴選適當人員擔

任。 

3. 統計組：置組長 1 人，組員若干人，由本會遴選適當人員擔任。 

4. 選務聯繫組:置組長 1 人，組員若干人，由本會遴選適當人員擔任。 

5. 備援聯繫組：置組長 1 人，組員若干人，由本會遴選適當人員擔任。 

6. 媒體聯繫組:置組長 1 人，組員若干人，由本會遴選適當人員擔任。 

7. 行政事務組：置組長 1 人，組員若干人，由本會遴選適當人員擔任。 

8. 警衛安全組：置組長 1 人，組員若干人，由本會遴選適當人員擔任。 

（二）任務分工： 

選情中心工作人員任務分工如下： 

 人責負 工分務任 分區務任責職

總指揮 
指揮投票當日及開票統計作業中心全盤

作業之執行。 
主任委員 

總幹事 監督投票當日及開票統計作業之執行。 總幹事 

副總幹事 辦理總指揮或總幹事交辦事項。 副總幹事 

綜合規劃組 

一、負責投票當日與選情中心設置、全盤

工作之擬設及協調，並編排工作人員

名冊。 

二、負責與中央選情中心及各區計票中

心間之聯繫窗口。 

三、負責選舉結果即時公告及識別證填

發。 

四、負責長官、來賓之接待。 

莊主任建築 

選舉人名冊組 負責查詢或解釋選舉人名冊相關問題。 顏組長耀明 

統計組 一、負責查詢各行政區開票結果。 

二、負責督導電腦廠商硬體設置、軟體設

計及與電腦廠商、電信、電力單位之

協調、聯繫等工作。 

三、負責接收各行政區傳真資料。 

四、各行政區電腦計票異常狀況發生之

陳課員清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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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 

選務聯繫組 一、負責各區計票中心間有關選務、開票

計票作業以及一般行政作業之請釋。 

二、負責各行政區投開票所開票完成時

間掌控。 

許組長苑杰 

備援聯繫組 一、負責與中央選情中心及向區計票中

心間有關選務、開票計票作業以及一

般行政作業之請釋。 

二、負責接聽電話之人員，如接到各行政

區之專用電話告知本中心電話有佔

線情形時，應立即查明處理。 

三、負責各區計票中心間有關監察事項

之請釋、解答、聯繫工作。 

吳組長朝穗 

媒體聯繫組 一、負責選情中心新聞發布與有關傳播

事項。 

二、負責採訪記者之接待。 

陳組長耀川 

行政事務組 一、負責選情中心佈置及各項設備之購

置、租用、維護事項。 

二、負責選情中心文具、餐點、茶水供

應、經費統籌核發、各項工作費核

發、車輛調配、識別證之印製等行政

支援事項。 

三、負責洽請傳真機、電信、電力單位裝

設，維護傳真機、電話、電力系統及

預備用水。 

陳課員清青 

警衛安全組 負責本中心場內、外警衛措施，並協調警

消單位維護選情中心之安全與秩序及識

別證查驗工作。 

紀主任鴻鑫 

本會留守人員 負責本會留守工作。  

七、開票作業型態： 

（一）正常作業： 

1、本次開票統計作業仍比照以往模式，各區採以電腦統計之作業方式

辦理，由中央選舉委員會委託廠商開發設計軟體程式，以2次登打，

自動相互查核後，再自動彙計方式辦理；本中心直接與中央選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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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電腦資料庫之網路系統連線，故可隨時查詢各行政區開票結果及

票數之統計，並作檢視工作。 

2、經統計組檢視之各行政區開票統計情形，如已全部完成開票統計作

業者，即將該行政區統計資料，列印陳組長、副總幹事核閱後，正

本由統計組留存，另交付影印 6 份分送以下人員： 

(1) 一份陳主任委員。 

(2) 一份陳總幹事。 

(3) 一份送媒體聯繫組印送各媒體記者發佈選舉結果。 

(4) 一份送綜合規劃組。 

(5) 一份送選務聯繫組。 

(6) 一份送 1 樓公佈欄處。 

3. 各行政區於確定投開票所資料完成登錄，查詢送達情況，確定全部

送達登錄完成後，須傳真「作業結束通知」至本中心統計組，統計

組接收員於收到各區選務作業中心「作業結束通知」時，依序填寫

「送達順序一覽表」，在確定全部送達後，辦理區域立法委員當選

註記作業，註記完成後，即傳真「作業結束通知」至中央選情中心，

並列印所需報表。 

4. 本中心統計組對全部行政區完成開票統計作業，經確認無誤後，傳

真感謝函予各區選務作業中心，各區開票統計中心於收到感謝函後

，始可解散工作人員。 

5. 本中心透過數據專線隨時查詢各行政區開票結果，且於確認各行政

區已完成開票統計作業無誤，並俟收到中央選情中心傳真感謝函通

知後，始可解散工作人員。 

6. 檢附新北市選情中心作業流程圖 1 份。 

（二）異常作業： 

1. 各區選務作業中心設備、線路、電力等發生狀況，無法繼續作業時，

由聯絡員通知相關人員(台電、中華電信、電腦工程師)儘速查修。 

2. 承上，區開票統計中心聯絡員應立即以電話通報本中心聯絡員，層

報中央選情中心聯絡員。 

3. 若於半小時內恢復正常，依上述方式逐級層報狀況解除。 

4. 若經半小時搶修，區開票統計中心仍無法啟動電腦計票作業時，由

聯絡員以電話通報本中心並傳真狀況處理表，該區開票統計中心應

將尚未登打之投開票所報告表傳真至本中心，若本中心可正常作業，

由聯絡員通知中央選情中心後，開始登打該區尚未登打之投開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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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表。若本中心無法正常彙總作業，由聯絡員通知中央選情中心，

並將未登打之投開票所報告表，傳真至中央選情中心，由中央選情

中心登打。 

5. 區開票統計中心傳真機故障： 

則請改以電話通報方式辦理。 

6. 本中心對行政區接收之傳真機故障： 

先通知利用其他行政區之傳真機接收，若所有傳真機皆故障時，則

通知各行政區改以電話方式通報。 

八、其他注意事項： 

（一） 本中心工作人員應準時報到，至開票統計工作全部完畢止，未經本中

心發布解散許可前，不得中途擅自離開工作崗位，倘有急事必須離開

時，應自行覓妥替代人員並報告各該組組長同意。 

（二） 本中心內各項設備、通訊應提前完成測試，並於 105 年 1 月 15 日上

午 12 時前作最後確認，如發現使用不良或故障，應即報告組長，並

請維修人員檢修。 

（三） 本中心專用電話及業務連繫電話，自 105 年 1 月 16 日下午 2 時起，

即嚴禁一般通話使用，電話傳真機及選務聯繫人員均不得中途離開崗

位。  

（四） 本中心各作業組專用電話及電話傳真機號碼一覽表，除印發各工作人

員備用，以利工作連繫外，不得對外公開。 

（五） 統計組區內，非工作需要之人員均不得進入。 

（六） 統計組隨時列印最新選情資料，提供長官參閱及媒體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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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選情中心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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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14414114 任總統副總統及第任總統副總統及第任總統副總統及第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9999 屆立法委員選舉屆立法委員選舉屆立法委員選舉屆立法委員選舉    

本市各行政區登錄完成時間表本市各行政區登錄完成時間表本市各行政區登錄完成時間表本市各行政區登錄完成時間表    

縣市市縣市縣縣市    行政區行政區行政區行政區    完成登錄時間完成登錄時間完成登錄時間完成登錄時間    

新北市 新店區 21:51:08 

新北市 中和區 21:36:56 

新北市 八里區 21:34:49 

新北市 鶯歌區 21:21:44 

新北市 汐止區 21:17:59 

新北市 板橋區 21:16:47 

新北市 永和區 21:11:28 

新北市 淡水區 21:06:59 

新北市 新莊區 21:05:27 

新北市 林口區 20:52:32 

新北市 土城區 20:46:10 

新北市 樹林區 20:41:25 

新北市 泰山區 20:36:36 

新北市 三重區 20:33:47 

新北市 瑞芳區 20:28:44 

新北市 三峽區 20:28:32 

新北市 蘆洲區 20:21:05 

新北市 五股區 20:16:19 

新北市 深坑區 20:11:30 

新北市 金山區 20:00:17 

新北市 萬里區 19:48:29 

新北市 烏來區 19:39:30 

新北市 坪林區 19:24:54 

新北市 三芝區 19:21:17 

新北市 石門區 18:48:50 

新北市 貢寮區 18:41:02 

新北市 石碇區 18:35:05 

新北市 平溪區 18:21:22 

新北市 雙溪區 18: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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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選舉委員會監察小組委員責任區一覽表新北市選舉委員會監察小組委員責任區一覽表新北市選舉委員會監察小組委員責任區一覽表新北市選舉委員會監察小組委員責任區一覽表    

行政區別 委員姓名 轄區分局 

板橋區 
黃志文 板橋分局 

張明偉 海山分局 

三重區 陳由賢 三重分局 

中和區 

郭祥瑞  
中和一分局 

 何良泉 

李承志 中和二分局 

永和區 樊中原 永和分局 

新莊區 
陳書笙 

新莊分局 
李家瑜 

泰山區 葉基松 

林口區 何淑媛 

新店區 
黃喬詮 

新店分局 

方靜蘭 

深坑區 盧子揚 

石碇區 李金岠 

坪林區 許桂榮 

烏來區 柯俊卿 

土城區 周中元 土城分局 

樹林區 張祐瑋 樹林分局 

蘆洲區 張世熒 

蘆洲分局 五股區 林哲宏 

八里區 李沛甫 

汐止區 吳西源 汐止分局 

三峽區 劉國材 
三峽分局 

鶯歌區 陳嗣民 

淡水區 胡濟良 
淡水分局 

三芝區 王中平 

瑞芳區 黃美樺 

瑞芳分局 
平溪區 劉子美 

雙溪區 黃錦庭 

貢寮區 吳楚國 

石門區 張金福 

金山分局 金山區 江慶光 

萬里區 林明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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